
  經費動支基本注意事項   業務承辦人需知             101.3.3 

一、本注意事項係參考［預算法］［單位預算執行要點］［會計法］［內部審核處理準

則］［支出憑證處理要點］［出差旅費報支要點］［政府採購法］及其他相關法規條

列有關內部作業易生錯漏之規範項目，期以宣導同仁瞭解法令之容許與不許。 

 

二、茲條列注意事項如下： 

(一)各項經費支出內容性質應與預算計畫內容相符，並應依實際支出內容正確填寫

各該支出經費請示單之工作計畫與三級用途別科目。([單位預算用途別科目應行注意事項]) 

(二)動支經費請示單各欄位應填寫正確清楚並核章完整，如有修改，應由經辦人於

修改處蓋章，以示負責。 ([會計法]第 102條) 

(三)承辦單位相關人員應對所提出之支出憑證之支付事實真實性負責，如有不實應

負相關責任。承辦人代墊取據金額，除事先簽准外，每筆支付最高限額為六千

元。([支出憑證處理要點]第 3條、「新竹縣政府暨所屬機關學校零用金管理注意事項」第 2條) 

(四)各項支出所提示之支出憑證應完整詳實，包括收據、統一發票、相關書據及必

要之照片以茲佐證。([會計法]第 102條) 

(五)廠商依法應開立統一發票者，即不得以開立收據代之，並應註明品名、單價、

數量及其他必要事項。([會計法]第 102條) 

(六)電子式統一發票，應輸入機關統一編號(縣府統編 46806205)，若漏登則加註後

蓋商家統一發票專用章以茲證明。若電子式發票品名單價數量等不明確時，應

由經手人加註並簽名。若電子式統一發票之字跡無法長期保存者(如便利超商開

立之熱感應紙發票)，應先行影印一份並簽章後，併同原始紙本發票黏貼支出憑

證。([支出憑證處理要點]第 6條) (行政院主計處 101.2.8主會字第 1010500083號函示) 

(七)各單位案件送經主計核章之前，如有應先經人事或財物管理等單位登記查核

者，應依其程序辦理。 ([文書處理手冊]規定事項) 

(八)各工作計畫項下之業務費用係屬經常門支出，不得購置耐用年限二年以上且金

額(單價)一萬元以上之非消耗品。資本門支出除各項專款專用之工程管理費

外，亦不應支付屬經常門之事項。([各類歲入、歲出預算經常、資本門劃分標準]第 2條) 

(九)國內出差之單程順路里程達縣府規定可住宿標準且有在出差地區住宿事實者，

始得報支住宿費。凡參加具有訓練或講習性質之各項研習、座談、研討、檢討、

觀摩、說明等會議，按膳雜費 1/2支給膳費，若其當日供有二餐(含)以上者，

則不得支領膳雜費。([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點]第 9條, [各機關派員參加各項訓練或講習報支費用規定]第 2條) 

(十)各項採購其金額為新台幣十萬元以下而逕洽廠商辦理者，其品質價格應與市場

行情相近，除特殊原因並簽奉核准者外，應避免與相同廠商壟斷性採購，以符

市場公平原則。([政府採購法]第 6條,[中央機關未達公告金額採購招標辦法]第 5條) 

(十一)各項採購若其屬同性質經常性之零星採購，且其金額於年度內可合併而逾十

萬元以上者，除特殊原因並簽奉首長核准者外，應合併辦理上網招標作業，以

避免有意圖規避採購法之適用。([中央機關未達公告金額採購招標辦法] 第 2條.第 6條) 


